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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399    证券简称：新华龙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89 

 

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： 

 转让标的：公司控股子公司和龙市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 74%股权； 

 交易金额：人民币 1.00元； 

 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 10%，该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；   

 本次交易影响：如果本次股权转让在 2016 年年内完成，该事项可能对公司 2016 年度

损益带来重大影响，最终会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；  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公司关联交易，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

法律障碍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为减少亏损业务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拖累，同时为进一步梳理和整合业务

板块，实现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，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拟与吉林省大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丰能源”）签署《股权转让

协议》，公司拟将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和龙市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和

龙矿业”）全部 74%股权（共计 1480 万股）转让给大丰能源。根据立信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和龙市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（信会

师报字[2016]第 712078 号）的审计结果，和龙矿业经审计总资产为 2,539.94

元，总负债为 67,326,907.66 元，净资产为-67,324,367.72 元，综合考虑和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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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业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等综合因素，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利益的原则确定

最终交易价格，共计人民币 1.00元。 

2、公司于 2016年 12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。表决结果为：7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

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 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。 

 

二、交易方情况    

公司名称：吉林省大丰能源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1016733343981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刚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000万元 

公司设立日期：2008年 6月 6日 

注册地址：长春市净月开发区伟峰彩宇新城 9栋 702室 

经营范围：煤炭零售经营 

大丰能源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、董监高均不存在关联

关系，亦不存在代持、信托以及其他未披露之行为导致双方构成关联关系。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和龙市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24066773021585 

法定代表人：张之全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000万元 

公司设立日期：2008年 7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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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址：和龙市民惠街 3号楼三单元 4-2（文惠四区） 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钼，多金属矿普查（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

止的，不得经营；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；一般经营项目可

自主选择经营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持股比例：公司持有 74%股权 

2、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如下：  

币种：人民币 单位：元  

主要指标 
2015年/ 

2015年 12月 31日 

2016年 1-10月/ 

2016年 10 月 31日 

营业收入 0.00 0.00 

净利润 -85,328,255.19 -1,810,047.25 

总资产 3,112.98 2,539.94 

总负债 65,517,433.45 67,326,907.66 

净资产 -65,514,320.47 -67,324,367.72 

3、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，交易完成后，

和龙矿业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公司不存在为和龙矿业提供担保、委托

理财等事项。  

4、标的定价情况 

根据审计情况，综合考虑标的净资产、盈利和负债等数据，和龙矿业 74%股

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.00元。 

 

五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要求，有利于减少亏损业务对

公司经营业绩的拖累，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公司核心产业，推进公司资产结构调

整和优化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不再持有和龙矿业股份，和龙矿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

报表范围。公司不存在为和龙矿业提供担保、委托理财等事项。和龙矿业对公司

欠款共计人民币 46,412,232.31 元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上述欠款由和龙矿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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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清。该交易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 2016年度损益的影响  

如果本次股权转让在 2016年年内完成，该事项可能对公司 2016 年度损益带 

来重大影响。 

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合并报表中股权转让

收益约为 5000 万元。以上股权转让收益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，公司将以

生效后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相关后续进展情况进行会计处理，对公司 2016 年

度损益的影响数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最终会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

准。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股权转让后续进展情况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12月 17日 


